
数理学院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办法 

依据《上海师范大学本科培养方案管理条例》，为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科学制定各专业的培养方案，数理学院对各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规定如下。 

每年由学校教务处发布上海师大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通知、要点、

操作指南等，经学院教务办部署，开展学院各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一、修订原则 

    1、面向需求——广泛听取用人单位、实习基地等的意见和建议，评价培养

目标、毕业要求及课程体系是否能够适应学科和社会发展的变化与需求； 

    2、基于反馈——深入调研毕业生的专业发展情况和用人单位的认可程度，

评价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及课程体系是否能够反映并支撑学生毕业后 5年左右在

专业领域预期达到的发展水平。 

    二、修订要求 

    1、培养目标与人才规格（毕业要求）修订要求 

    围绕社会发展和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基础教育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根据“专业认证标准”中对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规定，具体细化每个专业的培

养目标、毕业要求。 

    2、学制、学分要求、专业培养模式及特点、以及毕业与获得学位的条件的

修定，请根据培养目标与人才规格的修订做相应调整。 

    3、课程结构及计划表的修订要求 

根据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修改设置课程结构中各板块课程。 

三、修订评价要点 

1、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否面向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的要

求，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 

2、培养目标的内容是否明确清晰，能够反映学生毕业后 5 年左右在社会和

专业领域的发展预期，体现专业特色和优势； 

3、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分解是否合理，是否可学可测，是否能够支撑培养目

标； 

4、毕业要求达成度的计算方法是否可行，是否能够反映达成情况； 

5、课程体系的设置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支撑毕业要求； 

6、课程教学大纲是否围绕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 

7、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计算方法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反映达成情况。 

    四、修订过程 



     流程图如下所示： 

 

 

 

 

 

 

 

 

 

 

 

 

 

 

 

 

 

 

 

 

 

 

 

 

1、教务处发布年度培养方案制定或修订工作的通知、修订细则； 

2、邀请在校学生、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毕业生、实习基地、用人单位、外

校同行专家等对原有方案进行研讨，提出修订意见； 

3、基于各方意见和建议，并参照各专业教学质量年度报告中的分析，由专业

负责人形成培养方案初稿；组织在校生座谈与访谈、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研讨会

等，进一步征求意见，形成修订稿； 

4、对于需要新制定或大改的培养方案，对修订后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专家

评审，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审议通过后，专业负责人在系统中提交； 

新制定、大修 

教务处发布年度培养方案制定或修订工作的通

知、修订细则 

邀请用人单位等各方研讨并制订修订方案 

专业负责人在系统中提交 

培养方案新制定、

大修、还是微调？ 

系统按上一年级培养方案生成新

的培养方案，专业负责人根据审

议通过的培养方案，在系统中对

新生成的培养方案提出修改申请 

教务处初审 

从系统中打印纸质稿，专业负责人、教学副院

长签字后送交教务处备案 

对修订后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

专家评审，提交所在学院教学

指导委员会审议 

修订后的专业培养方案提交所

在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 

教务处终审通过后发布 

执行培养方案 

微调 

审议通过 

审议通过 



5、对于需要微调的培养方案，将修订后的专业培养方案提交学院教学指导

委员会审议，系统按上一年级培养方案生成新的培养方案，专业负责人根据审议

通过的培养方案，在系统中对新生成的培养方案逐条提出修改申请； 

6、教务处初审； 

7、专业负责人从系统中打印纸质稿，专业负责人、教学副院长签字后送交教

务处备案； 

8、教务处终审通过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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